
 

 

徕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竞赛规则 

徕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本届大赛) 分预赛、复赛和决赛
三个阶段进行。其中，预赛由各高校自行组织，复赛分 27个赛区由各分赛区分别组织 (如
遇特殊情况将增设线上分赛区)，决赛由大赛秘书处组织、武汉理工大学承办。 

为规范本届大赛复赛及决赛阶段比赛的组织工作，依据《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章程》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组织办法》制定本竞赛规则。 

一、 参赛资格及报名办法 

凡满足《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组织办法》规定报名条件的高校 (因
违反相关规定被大赛秘书处谢绝参赛的高校除外) 均可报名参加本届大赛。计划参加本届
大赛的高校须在 2026年 3月 31日 18:00前向大赛秘书处提交统一格式的报名表。 

参赛高校须指定一位教师担任联系人。联系人必须为本校在职教师或退休教师。大

赛严禁安排学生担任领队或联系人。 
报名参赛的高校如因各种原因无法参加决赛，须不晚于决赛开赛前 15天通知大赛秘

书处。否则，大赛秘书处有权谢绝所在高校报名参加下一届大赛决赛阶段的比赛。 

二、 时间安排 

决赛阶段比赛安排在 2026年 7月 25日至 30日举行。 
各参赛高校须不晚于 2026年 7月 10日 18:00向大赛秘书处提交决赛参赛选手名单及

指导教师团队名单。之后，各参赛高校可以在 2026年 7月 20日 18:00前更换一名决赛参
赛选手，并根据需要调整指导教师团队名单。 

各分赛区秘书处根据具体情况确定本分赛区的复赛比赛时间，并确定分赛区提交及

修改复赛参赛选手名单及指导教师团队名单的时间。 
各参赛高校须在不晚于所在赛区提交复赛参赛选手名单截止时间前 3 天自行组织校

内预赛，并向大赛秘书处提交预赛信息及正式选手名单。 

三、 比赛内容及评分办法 

本届大赛的复赛及决赛阶段，每一位选手均须先后完成两个指定样品的制备。对于

每一个指定样品，选手须在 30分钟内对样品未经倒角的普通车削加工端面完成磨制、抛
光、浸蚀、显微镜观察等工序，最终制备出供评委评分的样品。决赛阶段比赛时，第一

个比赛样品的磨制必须采用机磨方式进行，第二个比赛样品的磨制可以自由选择手磨或

机磨方式 (包括倒角) 进行。具体比赛样品及磨制方式将在比赛开始前从 20 钢、球墨铸
铁和工业纯铁等三个样品中抽签决定。复赛阶段比赛时样品的磨制方式由各分赛区根据

具体情况分别确定。 
所有比赛样品均为直径约 15 mm、长度约 18 mm的棒料。样品一个端面为经倒角处

理的精磨面，另一个端面为未经倒角的普通车削加工面。选手在比赛时需对未经倒角的

普通车削加工面进行磨制操作；对经倒角处理的精磨面进行磨制操作不能获得比赛成绩。 
复赛和决赛阶段，评审委员会按照《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决赛评



 

 

审工作条例》进行评分 (具体评分标准参见附件)。每位选手每个样品的实际得分与所在
大组本样品最高实际得分之比为选手本样品的归一化得分。每位选手的总成绩为两个样

品的归一化得分之和。 
复赛阶段使用的设备、样品、耗材等由各分赛区秘书处在复赛开始前确定并发布。 
决赛阶段使用的设备、样品、耗材等由大赛秘书处在决赛开始前确定并发布。 

四、 比赛流程及相关规定 

每一场比赛的流程为：参赛选手在不晚于开赛前 10分钟到达检录处凭有效学生证或
学信网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纸质打印版，见附件；下载时间不得早于决
赛开赛前 10 天) 及本人身份证检录 (开赛前 10 分钟尚未检录的选手视为弃权)，领取样
品并选取最多 6张金相砂纸、1张抛光布及 1支抛光膏；开赛前 2分钟左右，选手在工作
人员引导下进入比赛区，提前将水磨砂纸或抛光布安装好，仔细检查设备及辅料；在工

作人员宣布开始后即可开始比赛；工作人员宣布比赛结束时，所有选手应立即停止操作。 
在比赛过程中，选手须遵守以下规定： 
(1)  不允许在加水条件下进行手磨或在不加水条件下进行机磨。 
(2)  选手不得携带任何自备的辅助实验工具 (包括耗材、辅料、器皿等) 进入赛场。 
(3)  比赛过程中，如因操作不当等原因导致抛光布破损，选手可向工作人员申请更换
抛光布，但不另行补时 (不扣分)。 

(4)  选手在领取样品时如遇样品存在明显缺陷可以申请更换样品，但进入比赛场地后
即不得要求更换样品。比赛过程中样品丢失可以申请领用新样品继续比赛，但不

另行补时，且每更换一次样品须扣 5分。 
比赛过程中，除以下人员之外，未经竞赛委员会允许，任何人不得进入比赛区域： 
(1)  参加比赛的选手及比赛现场的工作人员； 
(2)  竞赛委员会、评审委员会、监督委员会的正、副主任委员； 
(3)  有工作任务的评审委员会成员和监督委员会成员。 
大赛秘书处有权对情节严重的违规行为作出如下处理：涉事人员为教师的取消其优

秀指导教师奖参评资格；涉事人员为选手的取消其比赛资格。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违规行

为，大赛秘书处可以提请竞赛委员会讨论决定取消涉事高校本届大赛参赛资格。 

五、 因故重新比赛的相关规定 

在比赛过程中出现以下情况时，选手可以申请重赛： 
(1)  设备故障 (选手自身操作失误导致的故障除外)； 
(2)  现场工作人员的行为严重影响了选手的操作； 
(3)  在显微镜观察阶段发现样品显微组织严重偏离标准显微组织； 
(4)  其他严重影响选手比赛成绩的情况。 
比赛期间因为耗材 (砂纸、抛光布、腐蚀液等)、器具 (竹镊子、木夹子、玻璃器皿

等) 原因导致的影响不构成重新比赛的理由。选手须在比赛开始前仔细检查所有耗材及器
具。比赛过程中也可以向工作人员申请更换器具，但不另行补时。 

比赛期间因其他选手无意造成的影响不构成重新比赛的理由。但受影响的选手所在



 

 

高校联系人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在比赛结束后半小时内向监督委员会提出申诉；经核实

为故意影响他人操作的选手，监督委员会将提请评审委员会取消其该场比赛的成绩，并

根据受影响的选手的意愿决定是否安排该选手重新比赛。 
因制备工艺原因导致的比赛样品实际显微组织与标准显微组织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原

则上不构成重新比赛的理由。评审委员会将以样品的实际显微组织为选手评定成绩。但

当评审委员会认为样品显微组织的偏差可能严重影响成绩的可比性时，可以向监督委员

会提出，由监督委员会核实后安排选手重赛。 
无论发生任何情况，开始比赛后选手均须坚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比赛结束后，

选手在愿意接受以下条款的前提下可以申请重赛： 
(1) 在比赛结束交样时，选手须现场填写“重赛申请表”并签名，之后由监督委员根

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安排重赛；交样时未现场填写“重赛申请表”的一律不安排重赛； 
(2) 选手现场填写“重赛申请表”并签名后，已经完成的样品暂不送评分室评审； 
(3) 申请重赛的选手所在代表队联系人须在选手比赛结束后半小时内向监督委员会

提交现场具体情况的说明材料。尤其是，对于以样品显微组织偏差为由申请重赛的，说

明材料中须详细说明选手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组织情况。 
(4) 经监督委员会核实确实需要重新比赛的，则安排选手重新参加比赛，取重新比赛

的成绩作为该选手该样品的最终成绩，否则直接将选手第一次比赛的样品送评分室评审。 
(5) 在不安排重赛的情况下，对于说明材料与事实明显不符的申请，相关选手该样品

的比赛成绩记为零分。 
(6) 最后一场比赛后申请重赛的选手由监督委员会安排迅速重新比赛；最终以何种形

式评定选手成绩则由监督委员会根据核实结果及上述 (3)、(4)、(5) 三条做出决定。 

六、 奖项设置及评定办法 

本届大赛设个人奖、团体奖及优秀组织奖，依据《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

能赛道组织办法》相关规定评定。 
本届大赛设优秀指导教师奖，依据《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实验技能赛道指导教

师条例》相关规定评定。 
本届大赛设徕卡特别奖 1名和徕卡优胜奖 3名，由大赛冠名赞助商评定。 
各分赛区可以自行确定是否设置其他奖项。 

七、 附  则 

本规则所有附件以及各分赛区依据本规则制定的各项补充规定均为本规则组成部分。 
如遇突发性事件影响，大赛秘书处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本规则所涉及的有关事项做

出调整，并通知到所有参赛高校。 
本规则于 2025年 12月经竞赛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本规则由竞赛委员会授权大赛秘书处负责解释。 

  



 

 

附件 1：复赛分赛区方案 
 

徕卡杯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复赛分以下 27个赛区分别组织： 
 
1.  安徽分赛区 
2.  北京分赛区 
3.  重庆分赛区 
4.  福建分赛区 
5.  甘肃分赛区 
6.  广东分赛区 
7.  广西分赛区 
8.  贵州分赛区 
9.  河北分赛区 

10.  河南分赛区 
11.  黑龙江分赛区 
12.  湖北分赛区 
13.  湖南分赛区 
14.  吉林分赛区 

15.  江苏分赛区 
16.  江西分赛区 
17.  辽宁分赛区 
18.  内蒙古分赛区 
19.  山东分赛区 
20.  山西分赛区 
21.  陕西分赛区 
22.  上海分赛区 
23.  四川分赛区 
24.  天津分赛区 
25.  新疆分赛区 
26.  云南分赛区 
27.  浙江分赛区 

 
 

  



 

 

附件 2：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评分标准 
 
预赛阶段的评分标准由各高校自行制定。 
复赛和决赛采用以下评分标准： 
 

评分项目 要  求 类  别 得 分 

金相图像 
质量 

(80分) 

组织正确与 
组织清晰度 

(40分) 

几乎看不清组织 0 ~ 4分 
可以辨别部分组织、很不清晰 5 ~ 12分 
组织可勉强辨别，不够清晰 13 ~ 20分 
组织正确、组织比较清晰 21 ~ 32分 
组织正确、组织很清晰 33 ~ 40分 

划  痕 
(20分) 

低倍粗大划痕 3条以上且交叉 0 ~ 5分 
低倍粗大划痕 2条或高倍细划痕数量很多 (4个视场可
见) 6 ~ 9分 

低倍粗大划痕 1条或高倍细划痕数量较多 (2~ 3个视场
可见) 10 ~ 13分 

无低倍粗大划痕，高倍细划痕数量较少 (1个视场可见) 14 ~ 17分 
无低倍粗大划痕，高倍细划痕数量很少或没有 18 ~ 20分 

假  象 
(20分) 

假象较多 0 ~ 8分 
假象较少 9 ~ 14分 
基本没有假象 15 ~ 20分 

样品表面 
质量 

(10分) 

宏观划痕及 
样品清洁程

度 (5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多 0 ~ 1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中等 2 ~ 3分 
污迹、坑点、宏观划痕少或没有 4 ~ 5分 

观察面平整

度 (4分) 

有明显坡面 0 ~ 2分 
坡面小基本平整 3分 
很平整 4分 

样品磨面 
倒角 (1分) 

目测，视倒角质量给分  
[标准倒角为 (0.5 ~ 1) mm  45] 0 ~ 1分 

操作规范* 
(10分) 

引导学生良

好实验习惯 评分标准另行制定 

 



 

 

附件 3：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现场评分标准 
 
本标准列出了决赛阶段比赛期间导致直接扣分的所有操作。在复赛比赛阶段，各分赛区秘书处可

以根据具体情况对本标准进行适当补充。 
不在本标准内的操作原则上不予直接扣分。在选手出现了未列在本标准中但属于以下几种情况之

一的操作时，现场评分组将在共同讨论的基础上，参照本标准给出扣分建议，报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

最终决定是否扣分： 
(1) 严重违反竞赛规则的操作； 
(2) 可能导致身体受到严重伤害的操作； 
(3) 可能导致设备、仪器严重损坏的操作； 
(4) 可能导致耗材、能源等严重不合理消耗的操作； 
(5) 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不良操作习惯。 

一、样品磨制环节 (累计最多扣 3分)  
 伏在案头操作，人的头部与预磨机基本处在一个水平面 (扣 1分) 
 机磨时样品飞出 (扣 0.5分，只扣一次) 
 用手或其他物品按旋转中的研磨盘 (扣 0.5分) 
 机磨时不加水或干磨时加水 (扣 0.5分) 
 离开工位时不关闭水源、电源 (扣 0.5分) 

二、样品抛光及腐蚀环节 (累计最多扣 4分) 
 伏在案头操作，人的头部与抛光机基本处在一个水平面 (扣 1分) 
 用手或其他物品按旋转中的抛光盘 (扣 0.5分) 
 抛光机旋转工作时在抛光盘上涂抛光膏 (扣 0.5分) 
 抛光时样品飞出 (扣 0.5分，只扣一次) 
 使用腐蚀剂、酒精进行抛光 (扣 0.5分) 
 手拿棉球直接蘸取腐蚀剂腐蚀 (扣 0.5分) 
 手拿试样未倾斜导致腐蚀剂流到手上 (扣 0.5分) 
 将腐蚀液倒进水池 (扣 0.5分) 
 用完吹风机后未关电源 (扣 0.5分) 

三、显微镜观察环节 (累计最多扣 3分) 
 未进行显微镜观察操作 (扣 3分) 
 手直接拨拉物镜镜头 (扣 1分) 
 湿手操作显微镜 (扣 0.5分) 
 湿样品直接置于显微镜下观察 (扣 0.5分) 
 观察过程中用手在载物台上直接推动试样 (扣 0.5分) 

四、其  他 
 占用他人工位 (扣 1分) 
 在赛场内有严重影响其他选手正常操作、正常运动的行为 (视情节严重程度扣 0.5分或 1分) 
 比赛结束时尚未完成工位复原 (包括未取出砂纸、抛光布；工位未整理；显微镜未复位等) (视
情节严重程度扣 0.5分或 1分) 

 大赛为每位选手提供的耗材为：10个棉球、40 ml酒精、40 ml腐蚀剂、2.5 g抛光膏。选手
在比赛过程中可以随时要求增加耗材，但每增加一项扣 0.5分。 

 选手如果在候场时即开始样品倒角操作，经确认后直接取消比赛资格。 
  



 

 

附件 4：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示例 
 
以下示例为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 (学信网) 上下载的“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截图。所有复赛及决赛参赛选手须从学信网下载并打印本人的在线学籍验证报告供比赛

签到时使用，报告中的“更新日期”分别不得早于复赛或决赛开始前 10天。 

 
 


